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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预算单位采购活动

内部控制管理的通知 

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加强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进依法依规采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部门（单位）按照《关于印发<南通市市级预算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规范>的通知》（通财购〔2021〕14号）要求，积极探索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巡察、审计、财会监督中发现仍存在内控制度建设不完善、采购需求研究不充分、采购程序执行不严谨、合同管理流程不规范等问题。为进一步规范全口径采购活动、健全采购风险防范措施、促进采购活动提质增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晰界定采购项目范围

部门（单位）采购包含政府采购和“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限额标准以下”采购（以下简称单位内部采购）。政府采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单位内部采购是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单位根据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组织实施。

二、健全全口径采购内控体系

各单位要加快建立全口径采购活动内控制度，完善采购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全口径采购内控制度包含政府采购与单位内部采购的内控制度。坚持全面管控与突出重点并举、分工制衡与提升效能并重、权责对等与依法惩处并行的原则，结合单位实际情况，修订完善单位内部采购管理办法，明确职责分工、规范内部流程、细化防控措施，形成依法合规、运转高效、风险可控的全口径采购内部运转和管控制度。各单位制订采购活动内控制度时可参考《XX单位采购管理办法（模板）》（详见附件）。

三、严格执行内控管理规定

严格按照采购内控制度要求开展采购活动，强化采购源头管控，遵循科学合理、厉行节约、规范高效、权责清晰的原则，合理确定采购需求，科学编制采购预算，强化刚性约束，严禁超预算、超标准或无预算开展采购活动；规范采购执行环节，落实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加强合同管理，压实履约验收责任，把好质效管控关键环节，及时支付采购款项，规范采购档案管理。单次或批量采购预算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应按政府采购的法定方式和程序进行，坚决杜绝化整为零规避政府采购。

四、深化内部协同与能力建设

加强单位内部处室（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明晰内部归口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在采购活动中的职责与分工，建立采购与预算、财务（资金）、资产、使用等业务处室或岗位的沟通协调机制，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权限，细化各流程、各环节工作要求和执行标准，设置不相容岗位分离。持续开展业务培训，针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解读、操作实务、风险管理等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指导，选取规避招标、虚假验收等典型案例，开展案例警示教育，进一步提升采购工作的协同性、合规性和风险防控能力。

五、加强监督指导与结果运用

各单位应落实单位内部监督主体责任，明确内部监督的主体、范围、程序、权责等。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单位采购执行情况的内部检查和业务指导，主动接受派驻纪检监察组的监督。建立采购内控动态调整机制，对照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等内外部监督发现的采购方面问题，查找分析制度漏洞，及时修订完善采购内控制度，提升制度规范性、针对性、操作性。市财政局将采购活动内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纳入财会监督检查范围，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

各单位印发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后，及时报送主管预算单位备案；主管预算单位印发部门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后，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备案。

附件：XX单位采购管理办法（模板）

                              南通市财政局

2025年10月11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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